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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二十六批）

（上接A05版）
处理及整改情况：孟津县相关部门责令施工单位

增添抑尘设备，增加日常洒水作业频次；同时，在每天
21时至次日6时停止施工作业。孟津县济洛高速公
路协调办公室加大对该项目的监管力度。

十 六 、洛 阳 市 涧 西 区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7010046

反映情况：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55号街坊，有色家
属院西院15栋1单元，东墙上有个网络开关柜，1.5米高
90公分宽，24小时运行，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涧西区西苑路55号街坊
有色家属院西院15栋1单元1楼东墙外、1楼居民东
窗户北约两米，起地坐落一个中国联通户外综合柜，
作用是分户连接各居民家庭电话机（未进行光纤改
造）。柜体内有2组4个风扇，作用是给交换机降温。
由于这4个风扇缺少清洗维护，产生了一定噪声。举
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举报后，南昌路办事处责成并
协调有色院相关管理部门、联通公司技术人员现场会
商解决方案，由于院内部分居民目前仍使用固定电话，
暂时没有光纤改造计划，不宜拆除。现已更换了交换
机风扇，并征求了就近的居民意见，其表示可以接受。
由联通公司制订巡查、检查机制，定期对户外综合柜进
行巡检，对风扇进行清洗、维护，确保设施可以低噪声
运行。南昌路办事处将协同该小区物业部门持续关注
该通信交换机设施运行情况，如发现异常情况，将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

十 七 、洛 阳 市 西 工 区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7010064

反映情况：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中心医院在生活
区建了一个大型锅炉，距离生活区只有10米，严重影响
正常生活。在洛阳日报上看到公示信息，说投诉内容不
属实，诉求人称反映问题时证据材料都是环保局提供
的，这件事情已经立案了，法院也受理了，西工区委也介
入了，这是环境违法行为，但是公示信息只说噪音问题，
不说违法行为。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发现该单位燃气锅炉
正常运行，锅炉噪声（包括启动时噪声）较低，配套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正常。锅炉房距离中心医院家属院9号
楼有12米，锅炉房与居民区的距离，在环保规定上没
有具体的要求，而且该单位有环评审批手续。西工区
安排人员对锅炉房最近的9号楼居民楼进行了入户调
查，大部分被走访户表示不存在噪声扰民现象。举报
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西工区将加大监管力
度，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进行处理，保
障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不受损害。

十 八 、洛 阳 市 涧 西 区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7010067

反映情况：洛阳市涧西区工农乡办事处三岔口社
区，有人在居民区养鸡，鸡粪随意倾倒，虫蝇滋生，臭气
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涧西区工农办事处三岔口社区原
为三岔口村，于2013年改为社区。该社区位于西南绕
城高速公路以西，较为偏僻，目前仍为农业社区，部分
居民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农村传统生产方式，以养殖为
生。2016年，按畜禽养殖区域划分规定，该社区被划
入限养区。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涧西区工农办在2018年5月开
展的规范化养殖整治工作中，要求还未完全搬离的养
殖户健全粪污处理措施，减少粪便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对不符合养殖条件、无法规范化养殖的，一律要求
搬离。由工农办、区农办派专人驻村，督促落实三岔口
社区畜禽养殖整改工作，按照办事处、社区召开的养鸡
户协调会安排，要求养鸡户于7月10日全部搬离完
毕，并要求养鸡户在搬离过程中每天对鸡粪便进行清
运，不准堆放在门前。对已经搬离的养鸡户，加大鸡舍
内及周边环境的消毒。广泛采取手机微信、宣传彩页、
社区公告栏等多种措施，向社区居民宣传环保知识，增
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在思想源头上抵

制各种破坏社区环境的行为。对严格按照上级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搬离的养殖户，统一标准进行适当补偿，
最大程度保障养殖户的合法权益。

问责情况：给予涧西区农办副主任商瑞华通报批
评；对涧西区工农办事处社保所所长郑祥庆诫勉谈话。

十 九 、洛 阳 市 洛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D410000201807010071

反映情况：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东环路12中对面
有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未发现投诉人反映的
地段有建筑垃圾，该地段处在东环路廊道内，平时有环
卫人员负责保洁，发现垃圾后会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洛龙区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内环
境卫生情况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使辖区
居民生活环境干净整洁。

二 十 、洛 阳 市 汝 阳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10128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蔡店乡投诉人夫妇于
2002年承包下蔡店村废弃砖厂65亩，为了经济效益种
植杨树，为了改善环境植树造林并从幼苗开始栽种（至
今未成材），有当时办理的60亩林权证为据。2009年承
包下蔡店村山坡地 60 亩，种植皂角、花椒等经济林。
2018年，新一任村领导班子以投诉人当时签字的合同不
规范为由，要销毁其承包土地上的树木及经济林。2018
年6月25日上午11时左右，为了解决双方纠纷，汝阳县
人民法院执行庭、蔡店乡人民政府、汝阳县公安局蔡店
派出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几方到场执行土地交接（有
现场照片为证），并且有汝阳县人民法院和汝阳县公安
局蔡店派出所执法记录仪为证，当时约定：“无论任何
人，不允许破坏林木及土地附属物，待到汝阳县人民法
院蔡店法庭判决以后再做处理”。在2018年6月25日
下午1时30分左右．汝阳县蔡店乡下蔡店村党支部书
记狄建国、村主任韦占庭私自带领人员及机械设备，毁
坏土地上树木及经济林达50余亩（有现场照片为证）。
目前，树林及经济林刚刚进入收益期，加之国家对环境
保护的重视，举国上下，都已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为何在投诉人合同不到期的情况下，以蔡店乡下蔡
店村党支部书记狄建国、村主任韦占庭为首的村干部一
伙人，以合同不规范为由做出这样的行为，毁林毁草，严
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2009年2月15日，诉求人
与下蔡店村村委会签订合同，租赁下蔡店村泰山庙东
的土地60亩，其中2015年栽种葡萄10亩、2016年栽
种皂角5亩、花椒30亩。因合同签订不规范，2017年
下蔡店村村委会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租赁合同，汝
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无效，于2017年11月
23日作出判决，判决诉求人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将依
据租赁合同所取得的土地返还给下蔡店村村民委员
会。判决生效后，诉求人未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下蔡
店村村委会于2018年2月27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3月27日，汝阳县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袁银超
送达了（2018）豫0326执 328号公告并予以张贴公
示，责令诉求人于2018年4月11日前自行将依据租
赁合同所取得的土地返还给原告蔡店乡下蔡店村村民
委员会，但诉求人仍没有履行判决书规定的义务。
2018年6月25日，汝阳县人民法院向被执行人袁银超
再次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将公告张贴公示。公示后，
下蔡店村群众自发组织对其种植的皂角、花椒树幼树
进行清理。随后下蔡店村村委会组织机械对土地上剩
余的葡萄树干架和皂角、花椒幼树及杂草进行了清理，
其所种葡萄树未清理，但该地块土壤植被层完好，未发
现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目前，诉求人已向法院起诉
下蔡店村村委会要求补偿因合同无效造成的经济损
失，法院已下达判决，下蔡店村村委会因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汝阳县相关部门督促依法依规
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做好诉求人信访稳控工作，引导
其走法律渠道；针对诉求人要求因合同无效造成的经
济损失赔偿一案，等法院二次判决后执行。

二 十 一 、洛 阳 市 高 新 区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10161

反映情况：洛阳市高新区孙旗屯乡马营村建设的
垃圾场，把泄洪通道都给占了，现在汛期到了，我们马营
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在垃圾场沟下居住。建立的垃圾场
占用的是我们村四、五百亩基本农田。

调查核实情况：该投诉点位于高新区孙旗屯乡马
营村一队，实为偷倒建筑垃圾场所。2018年2月孙旗
屯乡曾发现有人在此偷倒建筑垃圾，为杜绝偷倒建筑
垃圾，马营村拉土方对在此倾倒的建筑垃圾进行了填
埋。目前，现场用土方填埋平整的位置并没有占用泄
洪通道，并且现在孙旗屯乡已经再次对泄洪通道重新
进行了疏通，不影响正常泄洪。同时走访了附近居住
的老人，得知1986年、1998年两次全国性特大洪水发
生时，马营村泄洪通道均能正常泄洪。经现场核实，用
土方填埋平整的面积实际只有约十五亩基本农田，因
马营村村民通过此处进出农用机械不便，嫌地势较低，
就自行拉来黄土对填埋平整的地方进行了垫平垫高。
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高新区管委会责令孙旗屯乡重
新安排机械对泄洪通道再次进行了疏通；孙旗屯乡安
排人员对该处进行了土地勘探，确认地面下没有生活
垃圾。孙旗屯乡安排机械进行土地平整，已于7月5
日将黄土推平，使平整的土地达到复耕要求。

二 十 二 、洛 阳 市 洛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1017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1、洛龙区关林办
事处槐树湾新建小区南边，南环路边一院内有养猪、羊
场，臭味很大，同时又污染了紧邻边上的水渠；2、槐树湾
村有两个院子养羊，距离居民区很近，污染道路；因修南
环路南边一部分村民自来水管路被切断，村里启用过去
浇地打的一口井，养羊的院子距离水井均为4-5米，臭
气熏天，村民不知道水井是否被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槐树湾安置小区对面
南环路南侧分别有一养猪户和养羊户，分别散养有猪
201头、羊39只。2018年6月初，槐树湾村根据部署
开展垃圾围村问题治理时，已把养殖业搬迁作为工作
重点，安排专人负责向养殖户宣传政策，限期搬迁。村
委会于2018年6月5日对这两家养殖户下达搬迁通
知。2018年6月20日，区政府下发了《洛龙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龙区2018年畜禽养殖场（户）环
境污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全区区域进行禁
养，要求7月20日前全部关闭。关林街道办事处接到
通知后加大工作力度，6月28日两家养殖户搬离槐树
湾村，养殖场内外环境将于7月8日前清理、消毒完
毕。已经退养的猪场、羊场都在村外，距离居民区约
700余米，不存在污染道路问题。因南环路修建，该村
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北侧村庄沿用原有的饮水系
统，南侧村庄45户300余人为解决吃水问题，启用了
一口兼顾灌溉用的50米深的水井。距离水井4~5米
臭气熏天，实为村内排水沟（水泥衬砌过）从附近经过；
群众曾对该井水质提出疑问，为保证饮水安全，洛龙区
水利局曾于2017年10月、2018年5月分别对该水井
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饮用水标准。经实地
勘验，关林办事处认为排水沟流经水井周边不合适，于
7月5日拿出治理方案，改道排水沟流向，将明渠改为
暗渠，不再流经水井附近，直接接入南环路污水管道，
工程于7月8日即可完工。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洛龙区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加大
工作巡查力度，将治理村庄周边环境作为工作重点。
要求7月8日前将猪舍、羊圈拆除完毕，垃圾清理完
毕，恢复周边环境，排水沟改道完成。

二 十 三 、洛 阳 市 偃 师 市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20

反映情况：洛阳市偃师市顾县镇杨村村民反映偃
师政府干部王毅与村干部违法采石采砂，损坏河道，毁
坏耕地近1000亩。2018年3月份，偃师市政府把北环
一个铅板厂搬到偃师市南环杨村，违法强占基本农田
近400亩。

（下转A07版）


